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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推動本校國際化，吸引優秀外籍研究生就讀，特設置本獎助學金。 

二、 申請資格： 
（一）新生：具國外大學學士或碩士學歷之外籍學生（含雙聯學制學生），於申請就讀本校研究

所時，可同時申請本獎助學金，為期一年。申請時應繳交入學申請之必要文件，包括申

請書、切結書、最高學歷成績單、推薦信，以及健康檢查與語言能力測驗成績等證明文

件。 
（二）在校生：具本校學籍之外籍學生，可憑其學業成績、研究成果及指導教授推薦信，申請

次年獎助學金。 
（三）下列外籍學生不得提出申請： 
      1.已受領我政府機關或本校其他獎助學金者。執行工作所得之助學金或與本校簽約核予

受領獎助學金者不受此限。 
          2.在台具有跨校雙重學籍者或全職工作獲薪資報酬者。 

三、獎助學金來源：校務基金及教育部補助款。 

四、獎助名額： 
（一） 各院系所獎助名額，視各單位前一學年國際化表現，量化並代入獎學金名額公式後核發。

本項獎助名額無開放其他外加名額申請。 
（二）傑出獎教師獎助名額，視當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或「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獲獎名

單，獲獎教師可於當學期額外獲得各一名全額獎助學金名額，名額需於兩個學期內使用。

此名額不占前項各院系所名額。 

五、獎助學金種類及學雜費、學分費減免： 
    （一）全額獎助學金：碩士生至多每月 12,000 元、博士生至多每月 18,000 元，並得免繳學雜費

及學分費。 
    （二）部分獎助學金：碩士生至多每月 9,000 元、博士生至多每月 12,500 元，並得免繳學雜費

及學分費。 
    （三）免學雜費及學分費。 

六、獎助學金之供配合款： 
各受獎生領取之獎助學金，其所屬系所或指導教授須提供相當之配合款，詳如下表所示： 

獎助學金種類 全額 部分 
學制 博士 碩士 博士 碩士 

校方提供 15,000 10,000 9,500 7,000 
系所或指導教授提供 3,000 2,000 3,000 2,000 

合計 18,000 12,000 12,500 9,000 



七、申請時間： 
（一）新生於申請入學時，提出獎助學金申請。 
（二）在校生於受領獎助學金期滿前，另依獎助學金公告申請期限，向各相關系所提出 
      申請。 

八、審核程序：  
（一）新生申請資料經各系所、教務處審查驗證後，由國際事務處召開外籍生獎助學金委員會

複審，並公告受獎名單。 
（二）在校生由其所屬系所、學院審查並推薦，由國際事務處複審後，公告受獎名單。 

     
九、受獎期限： 

（一） 碩士生：最長 2 年；雙聯學制以 1 年為限。 
（二） 博士生：最長 3 年。 
（三） 學士或碩士生逕修讀博士：總期限最長 4 年。 

 
十、停發及復領： 
    （一）受獎生若發生下列情事，本校得立即取消受獎資格並停發獎助學金： 
         1.未獲系所、學院之推薦或未通過國際事務處之審核。 
         2.休、退學。 
         3.未辦理休、退學，但已放棄繼續就學。 
         4.入學當年度未完成註冊或在校生逾期未註冊。 
         5.在學期間已離境超過一個月或修業情形不佳，經指導教授、各系所、教務處或其他單位

通報確認。 
         6.觸犯我國法律。 
         7.受本校小過一次以上之處分，並經「外籍生獎助學金委員會」通過停發獎助學金。 
    （二）受獎生因上述情事或其它原因導致受獎資格取消，得於復學或停發條件不存在後，於受

獎期間內提出復領，並經系所簽准，原受獎期間不得展延。 
 
十一、受獎生須簽訂切結書，經查若有偽造或不實之情事，得取消其受獎資格，並依本校學生獎懲

辦法議處，追繳其溢領款項。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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